签订廉租住房配租协议通知书存根
         同志：

您所配租的廉租住房已具备入住条件，请持本通知、申请人身份证、《天津市廉租住房配租通知书》和拆迁补偿安置费存储凭证到廉租住房小区物业管理单位，签订《天津市廉租住房配租协议》，办理相关手续。

自接到本通知６０日内未办理签约手续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申请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章
编号：
签订廉租住房配租协议通知书
同志：

您所配租的廉租住房已具备入住条件，请持本通知、申请人身份证、《天津市廉租住房配租通知书》和拆迁补偿安置费存储凭证到　      区        小区　  号楼　 门　　单元，与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签订《天津市廉租住房配租协议》，办理相关手续。

自接到本通知６０日内未办理签约手续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特此通知。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（县）房管局  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注：编号以天津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申请审核表的登记编号为准。
